
合格申请人商务信息公示表（投标人商务信息公示表）

编号 投标人名称 制造商（代理商）业绩
正在供货或新承接项目

（如有）

1
哈高科绥棱二

塑有限公司

业绩一

项目名称：颐品雅居清心园项目一标段

采购方：黑龙江省合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210000㎡

合同金额：401.8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3年7月8日

项目名称：

采购方： 

供货数量：

合同金额：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

业绩二

项目名称：颐品雅居清心园项目二标段

采购方：黑龙江省合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185000㎡

合同金额：352.4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4年6月28日

项目名称：

采购方： 

供货数量：

合同金额：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

业绩三

项目名称：黑龙江昌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采购

采购方：黑龙江昌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供货数量：140000㎡

合同金额：220.5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4年9月18日

项目名称：

采购方： 

供货数量：

合同金额：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

2
北京圣洁防水

材料有限公司

业绩一

项目名称：北京地铁12号线工程东坝车辆

段防水材料采购01合同段(聚乙烯丙纶复

合防水卷材)

采购方：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

司

供货数量：551600㎡

合同金额：884.7664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2年12月31日

项目名称：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

用供地项目上盖区-防水专业分包工程(一标)

采购方：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供货数量：180000㎡

合同金额：1063.313287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2024年12月31日

业绩二

项目名称：北京地铁12号线工程东坝车辆

段防水材料采购02合同段(聚乙烯丙纶复

合防水卷材)

采购方：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

司 

供货数量：680700㎡

合同金额：1231.3863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2年12月31日

项目名称：

采购方： 

供货数量：

合同金额：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

业绩三

项目名称：深圳地铁14号线车辆段及主所

工区项目防水材料买卖合同

采购方：中铁三局集团广东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 

供货数量：352323㎡

合同金额：729.2257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2年5月20日

项目名称：

采购方： 

供货数量：

合同金额：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

3

哈尔滨泰阳禹

防水材料有限

公司

业绩一

项目名称：哈尔滨理工大学西区中心食堂

改扩建项目

采购方：哈尔滨金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300600㎡

合同金额：296.724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2年9月15日

项目名称：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市科技楼、

教育园丁楼、工商局住宅楼、房产粉楼南楼1号

、房产粉楼北楼2号、逸夫园丁楼小区、老旧小

区改造楼本体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采购方：黑龙江省四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穆棱分公司

供货数量：278000㎡

合同金额：210.5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/

业绩二

项目名称：松北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

采购方：哈尔滨道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275000㎡

合同金额：207.75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3年7月15日

项目名称：

采购方： 

供货数量：

合同金额：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

业绩三

项目名称：双鸭山市宝清县留置分中心项

目

采购方：黑龙江永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150000㎡

合同金额：213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4年8月20日

项目名称：

采购方： 

供货数量：

合同金额：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



4

北京世纪保佳

建材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

业绩一

项目名称：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晋中院

区医疗综合楼、制剂中心、污水处理及门

房项目

采购方：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80100㎡

合同金额：730.7900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2年11月15日

项目名称：北甸110千伏输变电工程(电力隧

道)(第三标段)

采购方：北京市政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供货数量：10887.44㎡

合同金额：32.66232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2025年6月13日

业绩二

项目名称：材料购销合同

采购方：北京顺祥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28151㎡

合同金额：203.8万元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5年6月15日

项目名称：

采购方： 

供货数量：

合同金额：万元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

合格申请人商务信息公示
填写说明

1.资格预审评审后，合格申请人数量大于文件约定数量的，需要进行合格申请人
商务信息公示；资格预审评审后，合格申请人数量小于等于文件约定数量的，不

需要进行合格申请人商务信息公示。

2.合格申请人商务信息公示不按照资格预审评审分数高低排序 。
3.参与评审的业绩均应进行公示（包含制造商和代理商）


